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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305655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「勞動派遣權益指導原則」修訂版

乙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3年1月16日勞資2字第103012503

6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有關旨揭指導原則修訂重點為「增訂派遣勞工於要派單位

執行職務時，要派單位應提供免於性騷擾之工作環境，強

化派遣勞工之性騷擾防治相關權益保障。」，請 貴單位

確實遵循，以保障派遣勞工權益。

三、有關旨揭指導原則請置於貴機關之網站，並轉知所轄(屬)

機關(單位、會員)，協助加強宣導，以提昇宣傳成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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